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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五 

致：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东方集成”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发行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于

2012 年 9 月 24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

于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出具法律意见

书的律师工作报告》，于 2013 年 3 月 21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

书之一》，于 2013 年 9 月 3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中科

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于

2014 年 4 月 21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三》（以下简称“补充

意见书三”），因经办律师变更，2014 年 4 月 21 日重新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

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

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中

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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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中科

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以下

简称“补充意见书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以下简称“补充

意见书二”）；于 2014 年 9 月 11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

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四》

（以下简称“补充意见书四”）。 

2015年3月15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瑞华”）

对发行人2014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瑞华审字〔2015〕

第01350060号《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根据该《审计报告》并

经本所再次审慎核查，现就发行人2014年度7-12月相关情况更新出具补充法律意

见之五（以下简称“本补充意见书”）。 

本补充意见书与前述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意见书一、补充意见

书二、补充意见书三、补充意见书四（以下合称“原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本补充意见书中未发表意见的事项，则以原法律意见书

及律师工作报告为准；本补充意见书中所发表的意见与原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

报告有差异的，或者原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未披露或未发表意见的，则以

本补充意见书为准。本补充意见书声明事项，除本补充意见书另有说明外，与原

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所列声明事项一致，在此不再赘述。 

除另有说明外，本补充意见书所用简称与原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所使

用简称一致。 

本所的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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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变化情况的更新 

一、 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2015 年 3 月 15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同意通过《北

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未来分红回报规划（2015-2017）》。该规

划将提交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发行人现持有北京市工商局 2015 年 2 月 6 日核发的 110000410282343 号《营

业执照》，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67 号银都大厦 12 层，法定代表人为王戈，

注册资本为 8,500 万元，实收资本为 8,500 万元，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中

外合资、未上市），经营范围为“开发、生产、制造、销售电子计算机及备件、

网络设备、仪器仪表、工业自动化设备、工具、翻新设备、试验设备以及通讯设

备，上述商品的进出口、批发、租赁、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医疗器械（以《中

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证号：京 084811 核定的范围为准）（医

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9 年 09 月 03 日）的批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

卖除外）、租赁；上述商品的售后服务，维修及维护服务，技术服务及技术培训；

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仓储服务。（以上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

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该企业 2006 年 02 月 16 日前为

内资企业，于 2006 年 02 月 16 日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营业期限自 2000 年 8 月 10 日

至长期。 

根据上述《营业执照》、《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 截至本补充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是依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

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2. 截至本补充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仍具备《法律意见书》第二条所述

的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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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发行人的财务与会计 

根据瑞华出具的《审计报告》，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

下列财务及会计条件： 

1. 发行人 2012 年度、2013 年度及 2014 年度三年连续盈利，按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孰低原则计算的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29,846,660.10 元、人民币

28,734,814.27 元、人民币 12,047,686.55 元，累计为人民币 70,629,160.92 元，即

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 

2. 发行人最近三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和营业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元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三年累计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0,867,656.25 34,313,679.47 21,424,221.49 96,605,557.21 

营业收入 502,384,794.03 526,959,947.02 501,779,534.34 1,531,124,275.39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累计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且最近三个会计年度营业收入累计超过人民币 3

亿元。 

3. 发行人本次发行前股本总额为人民币 8,500 万元，不少于人民币 3,000 万

元。 

4.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总资产为人民币 344,226,018.07 元，净

资产为人民币 274,463,627.75 元，无形资产账面净值（扣除土地使用权、水面养

殖权和采矿权等后）为人民币 981,495.63 元。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最近一期末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水面

养殖权和采矿权等后）占净资产的比例不高于 20％。 

5.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最近一期末不存在未弥补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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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本次发行仍然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实质条件要求。 

四、 发行人的业务 

1. 发行人的业务资质更新如下： 

发行人取得北京市海淀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 2014 年 9 月 4 日核发的编

号为京 084811 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经营范围为：

“Ⅲ类：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21-1 除外）；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

（6821-1 除外）；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医用高频仪器设备；医用磁共振设

备；医用 X 射线设备；医用核素设备；临床检验分析仪器；体外循环及血液处

理设备；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软件”；许可期限自 2014 年 9 月

4 日至 2019 年 9 月 3 日。 

2. 发行人分公司情况更新如下： 

根据西安市工商局 2014 年 11 月 12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610100510005780 的

《营业执照》，西安分公司营业场所变更为西安市高新区高新一路 25 号创新大厦

4 层 N308。 

五、 关联交易 

（一） 关联方情况更新 

1. 控股子公司 

（1）上海颐合贸易有限公司 

截至本补充意见书出具日，上海颐合贸易有限公司持有上海市工商局自由贸

易试验区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310115001029965 的《营业执照》，住所变更为中

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 225 号第三层 C20 部位。 

（2）北京东方天长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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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补充意见书出具日，北京东方天长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持有北京市工商

局海淀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110108017342575 的《营业执照》，住所变更为北京

市海淀区阜成路 73 号裕惠大厦 B 座 5 层 504 号。 

2.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情况更新 

（1）中科实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本补充意见书出具日，中科实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北京市工商

局海淀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110000011085541 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变更为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投资及投资管理；计算机软件及硬件、新

材料、新能源和光机电一体化领域新产品生产加工、销售；通信、生物工程、环

保设备的技术开发、转让、服务；智能卡、IC 卡的制作；房地产开发经营；物

业管理及咨询；服装加工；室内装潢；承办展览、展示；技术培训；会议服务、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与上述业务有关的咨询和技术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2）北京中科院软件中心有限公司 

截至本补充意见书出具日，北京中科院软件中心有限公司持有北京市工商局

海淀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110108003286513 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变更为“专

业承包、工程勘察设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计算机技术培训、技

术服务；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产品设

计；计算机系统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软件开发；数据处理（数

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 值在 1.5 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软件咨询；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专业承包；工程勘察设计”。 

（3）中国科技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截至本补充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国科控股持有中国科技产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43.08%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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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科学院沈阳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本补充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国科控股持有中国科学院沈阳

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48.79%股权。 

（5）南京中科天文仪器有限公司 

截至本补充意见书出具日，该公司持有南京市工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320100000035850 的《营业执照》，南京中科天文仪器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中科

院南京天文仪器有限公司。 

（6）中科院广州化学有限公司 

截至本补充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国科控股持有中科院广州化学

有限公司 55.30%股权。 

（7）中科院成都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本补充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国科控股持有中科院成都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7.88%股份，中科院成都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成都市

高新工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510109000076756 的《营业执照》，住所变更为成都

高新区天晖路 360 号晶科 1 号大厦 18 栋 1803 室。 

（8）成都中科唯实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本补充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国科控股不再持有成都中科唯

实仪器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3. 发行人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情况更新 

（1）广州市东方科苑进出口有限公司 

截至本补充意见书出具日，广州市东方科苑进出口有限公司持有广州市工商

局越秀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440104000061733 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变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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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业（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查询。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国科恒泰（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截至本补充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控股股东东方科仪持有国科恒泰（北京）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科恒泰”）48.65%股份，国科恒泰持有北京市

工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110302015619713 的《营业执照》，住所变更为北京市北

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四路 25号 6号楼 5层 501C室，注册资本变更为 2,466.6667

万元，经营范围变更为“III、II 类：注射穿刺器械；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

镜设备；医用电子仪器设备；医用高频仪器设备；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医用缝

合材料及粘合剂；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介入器材；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

口腔科材料；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II 类：泌尿肛肠外科手术器械；显微外

科手术器械；神经外科手术器械；矫形外科（骨科）手术器械；手术室、急救室、

诊疗室设备和器具；口腔科设备及器具；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医疗器械经营许

可证有效期至 2018 年 02 月 26 日）。Ⅰ类医疗器械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技术转让；销售Ⅰ类医疗器械；经济信息咨询（不含行政许可的项目）；

承办展览展示活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领取本执照后，应

到市商务委或区县商务委备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3）成都国科博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截至本补充意见书出具日，成都国科博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持有成都市武侯

工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510107000665902 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变更为“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招投标代理；销售：医疗器械 I 类；汽车（不含九座以

下乘用车）、五金交电、建筑材料、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机械设备、汽车

配件、电子产品、办公用品、办公设备、机电设备、家具、乐器、安防设备、实

验室设备、音响设备；网络工程设计施工；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施工。（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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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交易情况更新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关联交易情况更新如下： 

1. 关联交易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①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欧力士科技租赁株式会

社 
采购仪器仪表类产品 

  604,283.95   440,526.76  

北京中科科仪股份有限

公司 
采购仪器仪表类产品 

191,025.64   

北京五洲东方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采购仪器仪表类产品 

      36,471.79     30,783.59  

②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欧力士科技租赁（天津）有

限公司 

代理租赁设备进口 
  406,695.06 

欧力士科技租赁株式会社 
代理租赁设备进口 

140,143.73 
818,882.19  

 

   

 

广州市东方科苑进出口有

限公司 

销售仪器仪表类产

品 

 

 
144,807.69   

中科院南京天文仪器有限

公司 

销售仪器仪表类产

品 
14,358.97  

  

 

北京中科科仪股份有限公

司 

销售仪器仪表类产

品 

 

 
147,333.33  

深圳市东方信源科技有限

公司 

销售仪器仪表类产

品 

 

11,025.64 

 

  

（2）关联租赁情况 

① 发行人作为出租人 

承租方 租赁资产种类 
2014 年确认的租

赁收入 

2013 年确认的租

赁收入 

2012 年确认的租

赁收入 

欧力士科技租赁株式会社 测量分析仪器  570,822.55   1,211,311.55  1,007,60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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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沈阳科学仪器股份有

限公司 
测量分析仪器  420,772.59   783,928.00 490,080.00 

② 发行人作为承租人 

出租方 租赁资产种类 
2014 年确认的租

赁费 

2013 上年确认

的租赁费 

2012 年确认的 

租赁费 

东方科学仪器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房屋   952,403.00   952,403.00 866,580.00 

欧力士科技租赁株式会社 测量分析仪器  2,748,076.68   13,568,721.47 8,312,910.44 

欧力士科技租赁（天津）有限公司 测量分析仪器    347,520.00 

（3）关联担保情况 

① 关联方担保借款情况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

履行完毕 

王戈 发行人 10 万元 2013/9/27 2013/12/27 是 

王戈 发行人 500 万元   2011/6/23 2012/6/23 是 

② 关联方担保授信情况 

2012 年 9 月，东方科仪为发行人担保，向招商银行北京西三环支行申请授

信，授信额度为 900 万元；2013 年 3 月东方科仪继续为发行人担保，向招商银

行北京西三环支行申请授信，授信额度为 900 万元。2013 年 9 月股东王戈为发

行人担保，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裕支行申请授信，授信额度为 5,500 万元。

2014 年 11 月股东王戈为发行人担保，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裕支行申请授

信，授信额度为 6,000 万元。 

（4）关联方资产转让、债务重组情况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欧力士科技租赁（天津）有限公司 转让固定资产   26,071,723.05 

（5）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项目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2,169,500.00 2,374,900.00 2,445,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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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关联交易事项 

① 发行人关联方东方科仪、东方科学仪器上海进出口有限公司、北京科苑

新创技术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进口代理业务。报告期内，由于发行人之子公司上海

颐合部分客户与上述关联方签署了代理进口服务框架协议，因此，该部分客户在

向上海颐合进口仪器时，由客户选择上述代理进出口公司为其提供代理进口服

务。 

报告期内，关联方为发行人客户提供代理进口服务的明细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客户 2014 年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东方科学仪

器进出口集

团有限公司 

北京大学 426,578.92 710,466.17  
中国科学院微

电子研究所 
3,504,416.65 6,898,350.93 10,606,963.89 

中国科学院新

疆理化技术研

究所 
 1,737,259.80  

清华大学 45,649.57 2,457,000.00  

国家纳米科学

中心 
 13,012,583.44  

中国科学院国

家天文台 
 3,335,861.40  

中国人民大学 138,239.46   
中国科学院遥

感与数字地球

研究所 
158,527.88   

中国科学院北

京纳米能源与

系统研究所 
203,025.90   

中国科学院电

工研究所 
37,129.13   

小计 4,513,567.51 28,151,521.74 10,606,963.89 

国科东方科

技（北京）有

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对

地观测与数字

地球科学中心 
180,694.19 147,134.34  

小计 180,694.19 147,134.34  
东方科学仪

器上海进出

口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上

海光学精密机

械研究所 
503,183.06 504,205.14 51,07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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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  86,501.80  
中科院上海微

系统所 
975,025.70  3,318,788.76 

中国科学院上

海应用物理研

究所 
 306,677.17  

中国科学院上

海天文台 
 563,600.10  

中国科学院上

海技术物理研

究所 
  89,233.82 

上海大学   155,840.50 
复旦大学  285,290.12  
中国科学院上

海生命科学研

究院 
65,285.40   

Shanghai 
Astronomical 
Observatory 

  142,942.69 

小计 1,543,493.16 1,746,274.33 3,757,881.55 

北京科苑新

创技术有限

公司 

中国科学院计

算技术研究所 
  666,764.91 

中国科学院空

间科学与应用

研究中心 
38,832.35  746,746.35 

中国科学院生

物物理研究所 
  346,100.35 

中国科学院理

化技术研究所 
  1,611,318.00 

中国科学院电

工研究所 
  242,788.80 

北京科技大学   186,277.95 
中国科学院半

导体研究所 
177,814.98 215,738.09 2,506,430.89 

中国科学院高

能物理研究所 
 467,800.29  

国家纳米科学

中心 
60,255.90 8,996,310.28  

天津大学 262,257.00   
中国科学院微

电子研究所 
1,306,726.25   

中国科学院大

学 
293,838.65   

小计 2,139,725.13 9,679,848.66 6,306,42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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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五洲东

方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地

质与地球物理

研究所 
244,032.95  92,258.58 

北京大学  117,889.60  
南开大学  1,112,576.54  
中国科学院生

态环境研究中

心 
1,184,399.37   

中国科学院空

间科学与应用

研究中心 
37,652.08   

小计 1,466,084.40 1,230,466.14 92,258.58 

② 关联方东方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为发行人提供招标服务，2012年、2013

年和 2014 年本公司分别向东方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支付招标服务费为

83,682.00 元、339,382.00 元和 64,454.50 元。 

③ 关联方深圳市东方信源科技有限公司为发行人提供资产维修服务，2014

年发行人向深圳市东方信源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维修服务费 85,397.00 元。 

④ 2014 年，发行人关联方北京嘉盛行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为发行人提供办理

进出口报关免税申请表服务，金额为 2,866.60 元。 

2. 关联方往来款 

（1）关联方应收、预付款项 

项目名称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北京科苑新创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245,949.00  2,202,315.06  

欧力士科技租赁株式会

社 
  71,763.85    

合计   317,712.85  2,202,315.06  

预付账款：       
深圳市东方信源科技有

限公司 
70,735.00      

合计 70,735.00      

其他应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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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东方国际招标有限责任

公司 
46,000.00 940.00  20,000.00    2,000.00    456,600.00   2,730.00  

合计 46,000.00 940.00  20,000.00    2,000.00    456,600.00   2,730.00  

（2）关联方应付、预收款项 

项目名称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应付账款：    

欧力士科技租赁株式会社 225,559.60      1,682,606.40      3,592,607.41  

北京五洲东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6,016.80 

合计 225,559.60 1,682,606.40 3,628,624.21 

预收账款：    

中国科学院沈阳科学仪器股份有

限公司 
         162,866.00   

合计  162,866.00  

（三）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2015 年 3 月 15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确认股份公司最近三年重大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议案》

及《关于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王戈、王建平、汪秋兰、

刘国平、大嶋裕纪回避表决。 

发行人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确认公司最近三年重大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并对发行人 2015 年预计关联交易事前认可并发表

独立意见。 

前述议案尚需发行人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 发行人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上述关联交易合法、有效。 

2. 发行人与其关联方的上述关联交易系遵循公平原则，不存在损害发行人

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中伦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 

5-1-6-15 

3. 发行人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上述关联交易，履行了适当的决策程序，该等

程序符合当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 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1. 租赁房产 

自补充意见书四出具日至本补充意见书出具日的期间内，发行人及其子（分）

公司新签或续签的租房合同如下表所列： 

序号 承租方 出租方 产权方 租赁地点 

租赁房产 

权属证书 

租赁面积 

（m2） 

租赁期限 

1 发行人 

西安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创

业园发展中心 

西安市高新

技术产业开

发区创业园

发展中心 

西安市高新一路 25 号

创新大厦 S301 室 

西安市房权

证高新区字

第

107510602-

10-1-101 号 

154 
2015-1-1 至

2015-12-31 

2 发行人 郭华 
郭天贵、郭华

共有 

绵阳市涪城区勇拓洋楼

一期 19-C 第 19 层 

绵房权证市

房监字第

200906353

号 

114 

2014-12-1

至

2016.11.30 

3 发行人 杨晓桐 杨晓桐 

郑州市金水区未来路

东，金水路南 4 幢 2 单

元 25 层南 1 户 

郑房权证字

第

1001033463

号 

111.03 

2014-12-01

至

2015-11-30 

4 发行人 吴士香 吴士香 
天津市和平区天赐园 1

号楼 2 门 2002 室 
尚未取得 123 

2015-01-05

至

2016-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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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承租方 出租方 产权方 租赁地点 

租赁房产 

权属证书 

租赁面积 

（m2） 

租赁期限 

5 

发行人、苏

州东方中科

仪器租赁有

限公司 

苏州中科院产

业技术创新与

育成中心 

苏州工业园

区生物纳米

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

218号生物纳米园A7楼

202 室 

权证市区字

第苏房权证

园区字第

00286165

号 

453 

2014-10-01

至

2016-09-30 

6 发行人 
北京外运物流

中心 

中国外运北

京公司 
朝阳区楼梓庄乡 

朝全字第

08898 号 
2,300 

2015-1-1 至

2016-12-31 

上述租赁关系中，天津的租赁房产的出租方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出租方

已提供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向东方集成出具说明，保证租赁房产在合同约定租赁

期内由东方集成按照约定持续租赁使用，不会因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而导致任

何不利影响，如因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导致东方集成自合同约定租赁期间内无

法按照约定正常租赁，出租方将承担全额赔偿责任。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除天津的租赁房产的出租方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

外，出租方合法拥有租赁房产的所有权或处分权。出租方与东方集成签署的租赁

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体现，租赁协议内容合法有效，对协议双方具有法律约束

力。 

2.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自补充意见书四出具日至本补充意见书出具日的期间内，发行人新增下列 8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软件名称 登记号 著作权人 
取得方

式 

权利范

围 

开发完成

日期 

首次发表

日期 
登记日期 

1 东方微电阻计量校 2014SR20 东方集成 原始取 全部权 2014-10-1 2014-10-2 2014-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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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系统软件 V1.0 2094 得 利 6 2 

2 
东方光伏组件 I-V

测量系统软件 V1.0 

2014SR20

1554 
东方集成 

原始取

得 

全部权

利 

2014-10-1

9 

2014-10-2

2 
2014-12-19 

3 
东方加速度传感器

测试系统软件 V1.0 

2014SR20

1548 
东方集成 

原始取

得 

全部权

利 

2014-10-1

8 

2014-10-2

2 
2014-12-19 

4 
东方热敏电阻计量

校准系统软件 V1.0 

2014SR20

1543 
东方集成 

原始取

得 

全部权

利 

2014-10-1

6 

2014-10-2

3 
2014-12-19 

5 

东方大气辐照强度

对太阳能组件发电

影响评测系统软件

V1.0 

2014SR20

1145 
东方集成 

原始取

得 

全部权

利 

2014-10-2

2 

2014-10-2

3 
2014-12-19 

6 
东方电子设备老化

试验系统软件 V1.0 

2014SR20

1157 
东方集成 

原始取

得 

全部权

利 

2014-10-2

1 

2014-10-2

2 
2014-12-19 

7 

东方电子器件

CVIV 测试系统软

件 V1.0 

2014SR20

0824 
东方集成 

原始取

得 

全部权

利 

2014-10-2

0 

2014-10-2

2 
2014-12-19 

8 

东方高压传感器计

量校准系统软件

V1.0 

2014SR20

0814 
东方集成 

原始取

得 

全部权

利 

2014-10-2

0 

2014-10-2

3 
2014-12-19 

3. 其他 

截至本补充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持有深圳市东方信源科技有限公司 10%

股权。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440301109759790 号《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深圳市东方信源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陈霖，注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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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为 500 万元，经营范围变更为“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销售、技术维护与上

门维修；经营进出口业务；监控系统集成的技术开发；电子测试与测量设备、仪

器与仪表的销售及上门维修；计算机信息咨询。（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二手设备和翻新设备的销售。（以上各项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

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总资产为 344,226,018.07 

元，净资产为 274,463,627.75 元。发行人其他财产主要包括电子设备、运输工具。 

综上，根据发行人声明和本所律师的查验，本所律师认为： 

1、发行人合法拥有上述主要财产，其财产权属清晰。 

2、发行人主要财产没有设定权利限制。 

3、发行人通过租赁取得的经营场所，其中部分出租方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

证的事项对发行人的持续经营不会造成重大实质不利影响。 

七、 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根据《审计报告》及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新增的

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情况如下： 

（一）发行人正在履行的重大销售合同 

 
序

号 
买方 签订日期 销售/租赁内容 价格 

1 联想（北京）有

限公司 
2014-3-13 销售 LTE 测试系统一套 2,809,249.00 元 

2 上海华乘电气

科技有限公司 
2014-11-26 销售示波器、电池选件一批 2,725,140.00 元 

3 武汉光迅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15-01-08 销售感应耦合离子刻蚀机一台 395,000.00 欧

元 

4 中电科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2014-11-14 销售 ICP 刻蚀机一台 325,900.00 欧

元 

5 TDK 大连电子

有限公司 
2014-10-24 租赁电阻计、网络分析仪等一批 2,948,4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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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正在履行的重大采购合同 

序

号 
卖方 签订日期 采购商品内容 价格 

1 SENTECH 
Instruments 

GmbH 
2015-01-19 ICP 刻蚀机一套 280,100.00 欧元 

2 SENTECH 
Instruments 

GmbH 
2014-11-19 ICP 刻蚀机一套 280,000.00 欧元 

3 
Keysight 

Technologies 
Singapore（Sales） 

Pte.,Ltd. 

2015-01-29 DSOX 等型号示波器一批 167,823.61 美元 

4 瑞雷博电磁设备

（北京）有限公

司 
2015-02-05 静电模拟测试仪等一批 1,028,800.00 元 

5 北京西科创业机

电设备有限责任

公司 
2015-02-02 精密跌落测试机一台 1,085,846.00 元 

（三）发行人正在履行的授信、借款合同 

授信银行 合同编号 
授信额度   

（万元） 
有效期 担保方式 

已发生借款 

金额（万元） 

招商银行北京

西三环支行 

2014 年西授字

第 016 号 
900 

2014-7-4 至

2016-7-1 

东方科仪连带

担保 
- 

北京银行阜裕

支行 
0249820 6,000 

2014-11-14 至

2015-11-13 
王戈连带担保 - 

（四）发行人的应收和应付款项 

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主要应收账款、应付账

款、预付款、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情况如下： 

1. 前五大应收账款 

单位名称 金额（元） 年限 
占应收账款总额的

比例（%） 

哈曼汽车电子系统（苏州）有限公司 3,015,960.00 3 个月以内 4.08 

深圳市国人射频通信有限公司 2,473,498.98 1 年以内 3.35 

四川中电华龙有限公司 2,360,064.00 3 个月以内 3.19 

中航国际航空发展有限公司 1,779,701.00 3 个月以内 2.41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武汉南瑞有限公司 1,367,520.00 3 个月以内 1.85 

合计 10,996,743.98  14.89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报告期应收账款中无应收持有发行人 5%（含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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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单位的款项。 

2. 前五大应付账款 

单位名称 金额（元） 年限 

泰克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7,077,217.89 1 年以内 

AgilentTechnologies Singapore(Sales) Pte., Ltd. 5,216,302.54 1 年以内 

Keysight Technologies Singapore (Sales) Pte. Ltd. 4,105,055.33 1 年以内 

Aeroflex Wichita, Inc. 1,734,567.36 1 年以内 

上海森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285,000.00 1 年以内 

合计 19,418,143.12  

3. 前五大预付款 

单位名称 金额（元） 年限 

Agilent Technologies Singapore（Sales) Pte., Ltd.  6,601,081.79 1 年以内  

 Keysight Technologies Singapore (Sales) Pte. Ltd.  4,367,986.00 1 年以内  

大连科高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786,000.00 1 年以内  

泰克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969,571.00 1 年以内  

TEKTRONIX HONG KONG LIMITED 761,049.43 1 年以内  

合计 14,485,688.22  

4. 前五大其他应收款 

单位名称 金额（元） 年限 
占其他应收款总额

的比例（%） 

泰克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3,057,710.61  3 个月以内 36.49 

上市发行费 1,883,475.18  1-3 年 22.48 

北京全波仪器有限公司 500,000.00 4-6 个月 5.97 

裕惠房租押金  307,242.72 3 个月以内 3.67 

员工备用金借款 278,197.60 3 个月以内 3.32 

合计 6,026,626.11  71.92 

5. 其他应付款情况 

项目 金额（元） 

1 年以内                   494,597.48  

1 至 2 年                   24,827.98  

2 至 3 年  

3 年以上                   137,326.06  

合计                   656,751.52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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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行人上述新增的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合法有效，截至本补充意见书出

具日，不存在重大纠纷或争议，合同的履行不存在对发行人生产经营及本次发

行上市产生重大影响的潜在风险。 

2. 经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

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重大侵权之债。 

3. 除本补充意见书第五部分已经披露的之外，发行人与其他关联方之间无

其他重大债权债务关系以及相互提供担保的情况。 

4.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应收账款、应

付账款、预付款因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发生，合法有效；其他应收、应付账目

项下的主要款项系因发行人正常的经营活动而发生，债权债务关系清楚，不存

在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情况。 

八、 发行人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一） 发行人章程修改情况 

2014 年 12 月 3 日，发行人 2014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同意

就经营范围变更为“开发、生产、制造、销售电子计算机及备件、网络设备、仪

器仪表、工业自动化设备、工具、翻新设备、试验设备以及通讯设备；上述商品

的进出口、批发、租赁、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医疗器械（以《中华人民共和

国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证号：京 084811 核定的范围为准）（医疗器械经营

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9 年 09 月 03 日）的批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

租赁；上述商品的售后服务，维修及维护服务，技术服务及技术培训；租赁财产

的残值处理；仓储服务。（以上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

理商品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事项修改公司章程。截止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公司已履行该章程修改的工商备案程序。 

（二） 发行人的章程（草案）修改情况 

2014 年 12 月 3 日，发行人召开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根据前

述经营范围变更情况，相应修改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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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发行人上述《公司章程》修改已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已履行工商备案

程序；《公司章程（草案）》修改已经履行了目前阶段所需的法定程序。 

2、发行人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公司章程（草案）》的内容符合现行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发行人的《公司章程（草案）》按照《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4 年修订）、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规定起草、修订，并经发

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公司章程（草案）》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上

市后施行。 

九、 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会议通知、会议决议和会议记录等文件，补充意见书四出

具后至今发行人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召开情况

如下： 

1. 股东大会 

（1）2014 年 12 月 3 日，发行人召开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 董事会 

（1）2014 年 11 月 15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2）2015 年 3 月 15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3. 监事会 

（1）2015 年 3 月 15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4.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1）2014 年 12 月 20 日，发行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召开第八次会议。 

（2）2014 年 8 月 10 日，发行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开第十五次会议。 

（3）2014 年 12 月 25 日，发行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开第十六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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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5 年 3 月 15 日，发行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开第十七次会议。 

（5）2014 年 12 月 20 日，发行人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召开第八次会议。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专门委员

会在报告期内按照发行人《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

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各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等制度相关规定召开会议并在

其职权范围内通过各项议案，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

会、董事会下属专门委员会在报告期内能够正常发挥作用。 

十、 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发行人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简历情况更新如下： 

王戈，男，发行人董事长，1969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毕业于北京联合大学电子工程学院、北方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历，正

高级工程师。1990 年 7 月进入东方科仪，历任下属公司的开发工程师、电子仪

器部副经理、电子仪器部经理、副总经理，东方科仪总裁助理、副总裁、总裁。

现任国科控股监事、东方科仪董事长、嘉和众诚董事长、上海颐合执行董事、发

行人董事长、国科嘉和（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豪赛克科学仪器有限公

司董事、国科恒泰（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常务理

事、北京国科鼎鑫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李浩，男，发行人监事，1982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MBA。曾任职于日本 Polus 集团，2007 年 10 月进入欧力士株式会社工作至今。

现任欧力士投资董事兼副总经理、欧力士株式会社东亚事业本部中国室室长代

行、欧力士亚洲资本有限公司总裁，欧力士天津、欧力士融资租赁（中国）有限

公司、中铁租赁有限公司、庞大欧力士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董事，发行人监事。 

吴幼华，男，发行人独立董事，1950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大学本科。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空军通信团技术员、北京铁路

局工会干事、北京铁路局计划统计处统计员。1980 年 3 月进入中国仪器仪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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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工作至今，历任科员、国际部副主任、主任、常务副秘书长、秘书长、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等职。现任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发行人独立董事。 

十一、 发行人的税务 

（一） 发行人现执行的税种、税率 

2012 年，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获得编号为 GF201211000550 的《高

新技术企业证书》，资格有效期 3 年，企业所得税优惠期为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目前，公司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已到期，计划办理高

新技术企业资格复审。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目

前缴纳的主要税种和具体税率情况如下： 

税种 具体税率情况 

企业所得税 

根据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企业所得税法》，发行人 2012

年度、2013 年度、2014 年度按应纳税所得额的 15%计缴，发行

人子公司上海颐合 2012 年度、2013 年度、2014 年度按应纳税所

得额的 25%计缴，子公司苏州中科 2013 年度、2014 年度按应纳

税所得额的 25%计缴，子公司东方天长 2014 年度按应纳税所得

额的 25%计缴。 

增值税 
应税收入按 17%/6%的税率计算销项税，并按扣除当期允许抵扣

的进项税额后的差额计缴增值税。 

营业税 按应税营业额的 5%计缴营业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的 7%/1%计缴。 

教育费附加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的 3%计缴。 

地方教育费附加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的 2%计缴。 

（二） 政府补助 

根据《审计报告》，2014 年 7-12 月发行人取得的财政补贴情况如下： 

项   目 2014 年 7-12 月 说明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财政补贴      254,000.00 元 上海综合保税区管理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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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改制上市资助补贴 500,000.00 元 中关村科技园海淀区管委会 
合    计 754,000.00 元  

十二、 结论性法律意见 

此外，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声明与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

的其他事项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影响本次发行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

大影响的事项。 

综上，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 

1.发行人仍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条件。 

2.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引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意见书一、补

充意见书二、补充意见书三、补充意见书四和本补充意见书的内容适当。 

3.发行人本次发行尚有待于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和深交所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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